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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城市学院港澳台学生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内地（祖国大陆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

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（以下简称港澳台）高等教育交流

与合作，规范我校对港澳台学生的招生、教学、生活管理和服务

工作，建立有利于学校港澳台学生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运行机

制，保证教育培养质量，依法维护港澳台学生合法权益，根据教

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

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》（教港澳台〔2016〕

96号）、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

令第4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港澳台学生，是指报考或入读我校的具

有香港或澳门居民身份证和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》的学生，

或具有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和《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

证》的学生。以中国境内户籍身份录取后个人申请变更为港澳台

户籍的学生不在本办法适用范围内。

第三条 港澳台学生管理遵照“保证质量、一视同仁、适当

照顾”的原则，按照内地（祖国大陆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招收、

培养、管理和服务港澳台学生，积极稳步推进我校港澳台学生教

育培养工作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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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应及时向后勤保卫处、学生处、相关学院

等有关单位提供港澳台学生校内住宿情况的动态信息。

第二十四条 学校做好港澳台学生的就业创业指导和校友

工作。对港澳台学生进行就业创业指导，港澳台学生毕业后如在

内地就业创业，给予必要的指导与服务。开展港澳台校友工作，

完善工作机制，推进校友组织建设和发展。

第二十五条 港澳台学生在寒暑假期间，可报备离境探亲访

友。学期间因特殊原因离开学校三天以内的，向所在学院请假；

离开学校三天及以上或需离境的，需分别向所在学院和全球交流

合作处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离校。

第二十六条 学校制定并持续完善港澳台学生突发事件的

应急预案。

第二十七条 港澳台学生与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学生执行同等

医疗保障政策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学校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

医疗保险并享受相关待遇。

第五章 收费管理

第二十八条 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港澳台学生收取学

费及其他费用，公开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。港澳台学生的学费、

住宿费、保险费及其他费用应按照内地（祖国大陆）同类学生相

同的收费标准和缴费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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